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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幼儿儿园园医医院院百百米米内内禁禁卖卖烟烟花花爆爆竹竹
《泰安市烟花爆竹百日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发布

保持100米安全距离

严禁无书面合同售卖

根据《方案》，各烟花爆竹批发经
营企业和零售经营业户要严格按照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全面加强
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工作的通
知》和《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规定》的要求，认真落实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各批发经营企业
和零售经营业户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
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严格遵
守国家和省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
标准规范。建立健全企业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按照《安全生产法》《职业病
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和有关要求，
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明确从主要负责
人到一线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
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建立覆盖本企
业所有组织和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
制，做到安全生产工作“层层负责、人
人有责、各负其责”。严禁采购、销售非
法和假冒、伪劣、超标的烟花爆竹产
品，严禁超量存放、超范围经营、擅自
改变经营地点和在库房内拆箱分装，
储存产品严格按照规定分级分类分库
存放，配送运输车辆符合要求，对所经
营的产品一律张贴标识码，并将产品
信息录入烟花爆竹流向登记管理信息
系统，按规定使用《烟花爆竹安全买卖
合同》，依法签订购销合同，规范填写
合同各项内容，严禁无书面合同购买、
销售烟花爆竹，确保安全生产。

各零售经营单位、业户要落实安
全责任，春节期间实行专店销售，零售
场所的面积不得小于10平方米，做到
一证一点，配足配齐消防器材和警示
标识，严禁超量存放，严禁销售违禁产
品，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现
象，2个零售点之间距离不少于50米，
并与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人员密集场

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
存设施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严
禁集中、连片和走街串巷违规销售烟
花爆竹的行为。

《方案》要求各级要建立完善安全
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
的监管体系。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市
高新区管委会要按照国务院《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条例》以及省市有关法律法规
及文件要求，切实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
烟花爆竹安全工作的领导，政府主要负
责人对本地区的安全生产工作负总责，
班子成员按照“一岗双责”要求，督促、
指导有关部门切实抓好烟花爆竹经营、
储存、运输、燃放等重点环节的安全监
管工作，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制贩、
储存烟花爆竹行为。

定期检查，登记建档

随意摆摊依法查处取缔

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履
行监管职责，深刻汲取外省市事故教
训，健全网格化监管体系，切实抓好烟
花爆竹经营、储存、运输、燃放等各个
环节的安全监管。按照“大排查、快整
治、严执法”的工作要求，针对岁末年
初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特点，进一步强
化安全监管，依法加大监督检查及处
罚力度。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突出重
点时段、重点地区和重点企业、单位，
责任落实到人，对辖区内烟花爆竹批
发经营企业和零售网点定期检查，对
排查出的重大安全隐患登记建档、下
达整改指令、限期督促落实整改。

要严格审查核发烟花爆竹零售许
可证，依法依规合理布设零售网点，严
禁在商场、超市、农贸市场设立烟花爆
竹零售点，加强对农村集市、城乡结合
部等区域烟花爆竹零售网点的监管；
各级公安部门要切实加强对道路运输
烟花爆竹的监管，依法严格审查开具

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加强对道
路运输烟花爆竹的监督检查，依法严
厉查处无证运输和“一证多运”、“少开
多运”等违法违规运输行为。

要严格审批大型焰火燃放活动，
严格审查燃放作业单位资质、作业人
员资格，依法严肃查处个人燃放礼花
弹等违法违规燃放行为，依法严厉打
击各类烟花爆竹制贩、储存等违法犯
罪活动；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要依法对
烟花爆竹承运人、运输车辆及驾驶员、
押运员的相关资质进行严格检查，依
法依规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运输行
为；各级工商部门要加大市场检查力
度，依法查处无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
各级质监部门要依法加强烟花爆竹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抽查情况及时
通报安监、工商等有关部门，共同做好
不合格产品和相关企业的处理工作；
城市管理部门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对
各自管理区域内违反规定随意摆摊设
点售卖烟花爆竹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取缔；供销社要加强对系统内烟花爆
竹经营企业的安全管理。

多形式宣传、教育

做好回购代存工作

《方案》提到，各县、市、区人民政
府、市高新区管委会、泰山景区管委会
及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安
全生产法》和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条例》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切实加
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烟花爆竹安全工作
的领导，督促、指导并组织公安、安监、
工商、质监、交通运输、城管执法、供销
社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抓好烟花爆
竹经营、运输、储存、燃放等重点环节
的安全监管工作，及时组织安全生产
大检查和督查、督导活动，严厉打击非

法违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要严
格落实县、乡两级政府“打非治违”责
任，层层签订责任书，做到任务分工到
人，责任明确到人，组织精干力量对废
弃厂房、出租房、闲置房等可疑场所进
行全面排查，不留死角。对曾从事过非
法制贩、储存烟花爆竹的重点户、重点
人实施重点管控。对非法生产的，要彻
底查清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等原材
料的来源渠道；对非法经营的，要深入
追查产品来源，查出非法生产窝点及
其生产原材料来源渠道；对组织、参与
非法生产经营的人员，依法从严追究
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此外，《方案》还要求各地各有关
单位要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宣传专
栏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百日安全专
项整治行动的重要意义，形成强大的
舆论声势。要健全并落实举报奖励制
度，畅通举报渠道，在本地各类新闻媒
体上公布“打非治违”举报电话，加大
奖励力度。要教育广大群众特别是中
小学生到合法零售网点购买烟花爆竹
并安全正确燃放，燃放烟花爆竹时，要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作出的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的有关规定。严禁在大型商场、批发
市场等威胁公共安全的地点、场所燃
放烟花爆竹。禁止未经审批举办焰火
燃放活动，避免各类燃放烟花爆竹伤
害或事故发生。

同时，《方案》还提到，各级安监部
门要督促有关单位按照有关规定，认
真做好销售期限结束后的回购代存工
作。各级公安、安监、工商、质监、城管
执法、供销等部门和单位要妥善处理
收缴的非法制贩、假冒伪劣和禁止销
售的烟花爆竹制品并及时销毁，严禁
非法及伪劣产品进入储存库区与合法
产品同库存放，严防由此而引发爆炸
事故发生。

1月22日，泰安市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联席会议召开，为进一步做好今冬明春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确保2018年元旦、春节和元宵节期间全市烟花
爆竹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市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了《泰安市烟花爆竹百日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确定自2017年11月21日
起至2018年3月10日，在全市开展烟花爆竹百日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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